機密等級:限內部使用


FATC資安管制宣導切結書

於本公司內接觸各項資訊之客戶、委外服務廠商人員、供應商、協力廠商人員及訪客應遵守下列之資訊規定。

1、 管制品管理

(一)定義：

      1.照相手機。2.筆記型電腦。3.PDA(含平板電腦)。4.錄影(音)設備。

      5.外接儲存裝置(Flopply /磁碟片/CD/DVD/USB隨身碟/記憶卡/行動硬碟等) 。

6.3.5G網卡或其他無線上網之設備。

      以上均禁止攜入。

   (二)管制品攜入申請方式

      1.照像手機：

客戶/廠商：入廠時由內守衛將於鏡頭上張貼『禁用貼紙』，出廠時再檢查貼紙是否遭破壞，若有則將依規定處理。

      2.筆記型電腦/ PDA(含平板電腦)：
              客戶/廠商：於入廠前由接待部門填寫『FATC管制品出入廠申請單』經接待部門之經副理核可後，始可攜帶。入廠時由內守衛將筆記型電腦之CCD/USB/網路裝置張貼『禁用貼紙』，不得私自連接公司網路(含無線網路) ，並於出廠時再檢查是否遭破壞，若有則將依規定處理。

3.維修設備廠商應事先與公司簽立保密切結書，始可進行含有儲存裝置的設備維修。

2、 其他資安規定:

(一)人員管制:

1.入廠必須佩帶識別證，配帶方式應須配帶於胸前為原則，遺失未繳回者需簽立「入廠證遺失切結書」並依規定內容每次扣1000元整。

2.非經許可不得進入管制區。

3.離開工作區域應有接待人員陪同,不得私自進出非相關工作地點。

(二)文件管制:

1.不得攜出本公司文件或利用其他管道傳送(USB/MAIL)。

(三)設備維護:

1.廠商進行維護作業,應有接待人員陪同。

2.相關維修過程應留存紀錄。
以上福懋科技的資訊安全相關規定，經本人閱讀後已經了解並願意遵守，若違反資安管制規定時罰款10000元整，並禁止入廠，如涉及不法將移送法辦，特立此據為憑。

簽署人：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所屬機構：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福懋科技入廠申請表
*必填項目

	申請時間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入廠時間
	112年 8月25日星期五

	入廠事由
	參加綠基會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成功案例示範觀摩會

	姓名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身分證字號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生日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戶籍地址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服務機構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	聯絡電話／手機*
（由申請人自行填寫）
	


注意事項:
1. 本文件共有 2 頁，請將相關資料填寫完畢，至第一頁下方簽名後，務必於112年8月4日(五)前將整份檔案以電子郵件寄給福懋科技廠務林世佳組長（u001487@fatc.com.tw）以完備報名程序，未繳交本資料即不受理報名。
2. 112年8月11日(五)綠基會將寄出報名成功信件，方算完成報名，請留意信箱。
其他提醒事項：
1. 參訪當天，請務必攜帶以下文件供外廠警衛室人員查核，方能入廠參訪。
(1) 身分證或健保卡等有照片之身分證件；
(2) 經本人親簽的「FATC資安管制宣導切結書」
2. 本活動為特殊申請，禁止攜帶以下物件入廠：攝影與錄影(音)設備、相機、筆電、平板、外接儲存裝置、香菸、打火機、行動電源、高功率藍光雷射筆與檳榔。
若有攜帶，將統一留置外廠警衛室。
3. 廠區內禁止拍照，若手機隨身攜帶將貼上禁止拍照管制的貼紙。
一、本切結書一式二聯，正本留存ＦＡＴＣ守衛室，另一聯簽署人自存，於下次入廠時出示核對，若有改版重新簽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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